
天河区2024年尖端人才培育支持申报指南

（免申即享）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一、发布依据

《关于印发〈广州市天河区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人才激励办法〉的通知》（穗天人才发〔2024〕1号）。
二、适用范围
本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商贸业、高端专业服务业、都市工业、建筑业、文化业、现代种业等重点扶持产业以及基础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在区内企业工作且在2023年度成功申报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及入选国家、广东省、广州市重大人才工程的人才。
申报企业和申报人必须遵纪守法，诚信经营。
三、申报对象及支持条件
（一）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申报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申报人在成功申报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前已在本区范围内的企业全职工作至今，且目前所在企业属于本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商贸业、高端专业服务业、都市工业、建筑业、文化业、现代种业等重点扶持产业以及基础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

2.申报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成功申报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

申报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人在成功入选重大人才工程项目之前已在本区范围内的企业工作至今，且目前所在企业属于本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商贸业、高端专业服务业、都市工业、建筑业、文化业、现代种业等重点扶持产业以及基础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

2. 申报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入选国家、广东省、广州市重大人才工程。具体人才项目名称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明确。
（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申报者
申报人应满足以下条件：

申报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成功通过天河区申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具体人才项目名称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明确。
四、支持措施
（一）在区内企业全职工作的人才成功申报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给予100万元支持，并按照A类人才管理保障。
（二）区内企业人才成功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按照国拨金额的50%给予支持；成功入选省重大人才工程的团队和个人分别给予20万元支持；成功入选市重大人才工程的团队和个人分别给予10万元支持。入选国家、省和市重大人才工程的按照入选层次分别给予管理保障。

（三）区内企业成功申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按照每人5万元给予支持。
五、申报材料

（一）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
1.《天河区2024年尖端人才培育支持申报表》；

2.申报人所在企业统一代码营业执照等企业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3.申报人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或外国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明材料；
4.申报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人事合同或工作协议等任职证明以及上一年度所得税纳税清单或社保缴费证明材料。
（二）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申报者
1.《天河区2024年尖端人才培育支持申报表》；

2.申报人依托申报企业统一代码营业执照等企业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3.申报人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或外国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明材料。
六、申报流程

（一）名单筛选。天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政策条款要求，会有关部门筛选符合条件的人才名单，并征求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天河区发展改革局、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河区统计局、天河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天河区人民法院、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天河区税务局等相关单位意见，形成拟支持人才名单。
（二）通知确认。天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通知拟支持人才，拟支持人才登录“广州市天河区政策兑现服务平台”（http://thzwb.thnet.gov.cn/policy）进行确认，并提交相关申办信息。申办无须递交纸质材料，请拟支持人才保留相关材料备查，必要时受理部门将要求核对原件。
（三）审定结果。天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经确认的拟支持人才名单报天河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天河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征求天河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后，提交天河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四）网上公示。审定后的拟支持名单在“广州市天河区门户网站”（http://www.thnet.gov.cn/）及“广州市天河区政策兑现服务平台”上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形成项目支持名单。
（五）政策兑现。项目和配套服务保障措施责任部门根据支持名单落实各项支持措施。  
七、申报时间

2024年下半年（具体时间以工作人员通知为准）
八、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九、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天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联系电话：020-38622393
附件：天河区2024年尖端人才培育支持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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